附件二：

吉林省地方税务局年所得12万元以上的纳税人
自行纳税申报个人所得税流程
年所得12万元以上的纳税人在纳税年度终了后3个月内可选择直接申报、邮寄申报、电子申报、代理申报方式，向主管税务机关办理纳税申报，分别按以下流程办理：

    一、直接申报(窗口申报)

    是指纳税人直接到主管税务机关办税窗口办理纳税申报。申报时需报送如下资料：

    1．《个人所得税纳税申报表》(适用于年所得12万元以上的纳税人申报)；

    2．已缴纳税款的完税凭证；

    3．与收入有关的合同、协议书；

    4．纳税人有效身份证件复印件。有效身份证件主要有，中国公民的居民身份证、华侨和外籍人员的护照、港澳台同胞的回乡证、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人身份证件等；

    5．主管税务机关规定应当报送的其他有关资料、证件。

    主管税务机关审核资料是否齐全，纳税申报表的项目填写是否规范、完整，数据计算是否准确，逻辑关系是否正确，发现差错，退回纳税人补正。审核无误后录入计算机，并与已掌握的扣缴义务人个人所得税明细申报等信息进行差异比对，需要补缴税款的，直接征收税款，并将申报资料整理归档。

二、邮寄申报

    是指经主管税务机关批准的纳税人使用统一规定的纳税申报特快专递专用信封，通过邮政部门办理交寄手续，并向邮政部门索取收据作为申报凭据的方式。

采用邮寄申报的纳税人，应在规定的纳税期前，向主管税务机关提交《邮寄(电子)申报申请审批表》。经主管税务机关审核批准后，下达《核准邮寄(电子)申报纳税通知书》，确定采取邮寄申报方式。纳税人在规定的纳税期之前，通过邮政部门向主管税务机关邮寄申报资料。

    邮寄申报资料包括：

    1．《个人所得税纳税申报表》(适用于年所得12万元以上的纳税人申报)；

    2．已缴纳税款的完税凭证；

    3．与收入有关的合同、协议书；

    4．纳税人有效身份证件复印件。有效身份证件主要有，中国公民的居民身份证、华侨和外籍人员的护照、港澳台同胞的回乡证、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人身份证件等；

    5．主管税务机关规定应当报送的其他有关资料、证件。

    主管税务机关接到纳税人邮寄来的申报资料后，审核资料是否齐全，纳税申报表的项目填写是否规范、完整，数据计算是否准确，逻辑关系是否正确。发现差错，下达《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及时告知纳税人重新申报。审核无误后录入计算机，并与已掌握的扣缴义务人个人所得税明细申报等信息进行差异比对，需要补缴税款的，下达《限期缴纳税款通知书》催缴税款，并将申报资料整理归档。

    三、电子申报

    是指经主管税务机关批准的纳税人通过计算机网络、磁介质(软盘、u盘、移动硬盘等)形式办理纳税申报。

    采用电子申报的纳税人，应在规定的纳税期前，向主管税务机关提交《邮寄(电子)申报申请审批表》。主管税务机关审核批准后，下达《核准邮寄(电子)申报纳税通知书》，确定采取电子申报方式。纳税人在规定的纳税期之前，通过网络、磁介质等形式向主管税务机关传输申报资料。

    传输的申报资料包括：

    1．《个人所得税纳税申报表(适用于年所得12万元以上的纳税人申报)》；

    2．已缴纳税款的完税凭证；

    3．与收入有关的合同、协议书；

    4．纳税人有效身份证件复印件。有效身份证件主要有，中国公民的居民身份证、华侨和外籍人员的护照、港澳台同胞的回乡证、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人身份证件等；

    5．主管税务机关规定应当报送的其他有关资料、证件。

    税务机关办税窗口人员，接到纳税人通过网络或移动存储介质传递来的申报资料后，审核资料是否齐全，纳税申报表的项目填写是否规范、完整，数据计算是否准确，逻辑关系是否正确。发现差错，下达《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告知纳税人重新申报。审核无误后录入计算机，并与已掌握的扣缴义务人个人所得税明细申报等信息进行差异比对，需要补缴税款的，下达《限期缴纳税款通知书》催缴税款，并将申报资料整理归档。纳税人应保存有关纸质材料，并按主管税务机关的规定时间及时报送。

    四、代理申报

    纳税人可以委托有税务代理资质的中介机构或他人代为办理纳税申报。

    采用委托方式申报的纳税人，应与被委托单位签订《委托申报税款协议书》(待定)，确定双方的权利、义务。并应在规定的纳税期前，持《委托申报税款协议书》(待定)和代理人的《营业执照》或批准成立的证明、《税务登记证》等，向主管税务机关提交《代理申报申请审批表》(待定)。主管税务机关对代理人资质和协议书的内容进行审核，批准后，下达《核准代理申报纳税通知书》(待定)，确定采取邮寄申报方式。代理人在规定的纳税期前，到税务机关申报纳税。

    代理人在申报时要报送如下资料：

    1．《个人所得税纳税申报表(适用于年所得12万元以上的纳税人申报)》；

    2．已缴纳税款的完税凭证；

    3．与收入有关的合同、协议书；

4．纳税人有效身份证件复印件。有效身份证件主要有，中国公民的居民身份证、华侨和外籍人员的护照、港澳台同胞的回乡证、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人身份证件等； 
5．主管税务机关规定应当报送的其他有关资料、证件。

主管税务机关，接到代理人的申报资料后，审核资料是否齐全，纳税申报表的项目填写是否规范、完整，数据计算是否准确，逻辑关系是否正确，发现差错，立即退回代理人补正，审核无误后录入计算机，并与已掌握的扣缴义务人个人所得税明细申报等信息进行差异比对，需要补缴税款的，直接征收税款，并将申报资料整理归档。
